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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編號：SOP02-02-004

學生籌組成立新社團作業規定
一、目的
為使學生在課餘時間，能培養正當休閒娛樂，陶冶合群德性，增進合作態度，學生可辦理經常性之課外活動，向學校申請成立社團，特制定本作業規定。
二、依據

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二章之規定制定。
三、範圍
有意願籌組成立社團之學生。
四、定義
經常性業務。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召開籌備會議，討論籌組社團相關事宜，並建立各項會議紀錄，連同申請籌組社團相關資料送課指組彙整審核。

  （二）經本校學生二十人以上連署發起，並填具『學生籌組成立社團申請表』， 連同發起同學名冊、社團組織章程草案、社團發展願景計劃書、籌備會議紀錄、指導老師推薦表，送學生課外活動指導組進行初審，復轉請輔導委員會審議。

  （三）經審議通過後，應舉行成立大會及接受一學期之觀察輔導，成立大會會議召開前三日，應報請課外活動指導組派員列席輔導，未依規定辦理者，不予成立。

  （四）社團成立大會召開後，一週內應將成立大會會議記錄、組織章程、活動計畫表、社員名冊、幹部名冊、社團負責人基本資料表、指導老師簡歷等資料送學務處，經審查後，由學校依第七條所載事項登記並發給社團成立許可證書與指導老師聘書。

  （五）學生組織社團經登記後應以公開方式徵求社員，每一社團社員不得少於二十人否則不予成立(嗣後每學期社員若未滿二十人時視同撤銷登記)。

  （六）各社團得聘請校內教職員或校外人士為指導老師，確依學校『社團指導老師制度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並應事先報請學務處同意；改聘時亦同。
六、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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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一）學生籌備成立社團申請表 
  （二）學生社團成立發起同學名冊

  （三）社團組織章程草案
  （四）社團發展願景計畫書
  （五）學生社團負責人基本資料表
  （六）社團指導老師推薦表
  （七）學生社團幹部名冊
  （八）社團社員名冊
  （九）活動行事曆
  （十）籌組成立社團會議紀錄
  （十一）學生申請組織社團流程圖
八、參考資料
    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17
第1頁 共3頁 


[image: image2.png]_1203834303.vsd
�

�

�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預估時程


相關表單及注意事項


二十人以上共同
連署發起，並召
開籌備會議


初審


發起人


發起人


課指組


課指組
通過成立之社團


每學期開學�

應檢附：
1.籌備會議紀錄
2.發起同學連署名冊
3.組織章程草案
4.社團發展願景計畫
  書
5.學生籌備成立社團
  申請表
6.社團指導老師推薦
  表


檢附籌備相關表件向課指組提出申請


不 通 過
重新申請


提交社團輔導
委員會議審議


通知補證


輔導通過正式成立
運作於次一學期
開始社團活動


結案


課指組
通過成立之社團


召開成立大會
及接受課指組輔導ㄧ學期�

社    團
輔導委員


不合格


合格


通過


標準作業書製作流程圖


應繳交：
1.社團組織章程
2.負責人基本資料表
3.學生社團幹部名冊
4.社團社員名冊
5.活動行事曆
6.指導老師個人資料
  表
7.學生社團登記卡



